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    勞務報酬單
填表日期：   年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支付日期： ⭙ 同填表日  ⭙ 其他（   年   月    日）
	所
得
人
	姓名
	
	戶籍地址
	

	
	
	
	
	

	
	 聯絡電話
	
	 □身分證字號
 □居留證/護照號碼
	

	勞 務 內 容
	 勞務內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期間：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）

	
	 所得類別：（請於申報的類別前空格打勾）
  □  本國籍   □  外國籍 在台滿 183 天
名稱
說明
領款人所得計算
公司注意事項：單次給付（同日、同勞報單）
□
9B 
稿費
包含顧問費、演講費、出席費、稿費
可先扣 18 萬免稅額，再扣除 30% 費用後計入個人所得。
· 低於兩萬：不須扣繳、不須 2.11%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
· 剛好兩萬：不須扣繳、須要 2.11%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
· 高於兩萬：須扣繳 10% 以及 2.11%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
· 若所得人提供職業工會的健保加保證明，則不須扣 2.11%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
□
9A 
執行業務所得
以專業能力取得之酬勞。包含律師、工程師、節目製作人等
無免稅額，扣除所屬類別費用率後計入個人所得。
□
50
薪資
所得
兼職人員薪資
全數計入所得，但可扣除薪資特別扣除額（115 年薪資特別扣除額為 22.7 萬）
· 公司須負擔 2.11%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
· 金額若達基本工資（115 年調整為 29,500），所得人須負擔 2.11%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
· 若所得人提供職業工會的健保加保證明，則不須扣所得人之 2.11%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
· 未達 90,501 不須扣繳，達須扣繳 5%
□
92 
其他所得
全數計入所得
· 不須扣繳、不須 2.11%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
  
 □ 外國籍 在台未滿 183 天（請於申報的類別前空格打勾）：特別注意，須於 10 日內申報。
□
9B 稿費
領款金額不超過 5,000 不須扣繳，逾 5,000 須扣繳 20%
□
9A 執行
均須扣繳 20%
□
50 薪資
115 年薪資：44,250  以下扣繳 6%、逾 44,250 扣繳 18%
□
92 其他
均須扣繳 20%


	領款金額
	· 支領金額：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元 
· 代扣所得稅（ 5% / 10% / 20%）：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元 
· 二代健保（2.11%）：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元
· 支領淨額（實際支付金額）：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元 
· 付款方式：□現金 □支票 □匯款 □禮券  
	 領款人：  
           
（簽名或蓋章）
 請附身分證影本（外籍人士附居留證 / 護照影本）


	身分證（居留證/護照）影本黏貼處

	正
面
	反
面

	
	


